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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宝清县煤矸石生态综合治理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宝清县自然资源综合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申请审批宝清县煤矸石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函》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大煤窑、西山煤矿、小城子镇、岚峰林场，对宝清县10处无责任主体的煤矸石堆放的煤矸石选区进行生态综合治理，其中包含对2个区块进行削坡降段、边坡修整、平整、覆土及覆绿，对8个区块进行原位平整、边坡修整、覆土及覆绿。建设性质为新建。该项目区面积97.279hm2，治理面积97.279hm2。综合治理煤矸石存量1011.05万m3，其中修复耕地面积2.3187hm2、林地面积30.8195hm2、草地面积31.2293hm2，转型利用面积5.7984hm2，保留坑塘水面27.1311hm2。该项目治理工程涉及的工程类型包括：拆除工程、平整工程、回填工程、覆土工程、绿化工程、管护工程等。该项目总投资5566.2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33万元。

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布局，采取设置围栏、运送物料车辆篷布苫盖、洒水降尘等措施，施工期产生的颗粒物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标准要求。

（二）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防渗化粪池收集预处理后，定期清掏外运堆肥；施工废水经简易围堰收集沉淀后，用于场地洒水降尘及施工生产，不外排。加强污废水处理设施的防渗，防止施工机械的跑、冒、滴、漏。该项目应在项目所在地的地下水上游、下游及可能出现污染扩散区域设置监测井，对项目所在地及其影响区地下水环境进行跟踪监测。
（三）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施工期应采用低噪声、低振动的设备，设置简易围墙，合理安排现场布局和施工时间等措施，场界噪声应满足《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中相关要求。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不能回收利用的渣土用于矸石堆场的场地平整，石块等用于排水沟渠建设。绿化工程产生的废弃包装物集中收集后外售。废机油以及擦拭产生的废弃含油抹布及手套采用专用危险废物储存容器集中收集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部分煤矸石外调至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双鸭山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宝清县第二批）中使用。该项目固体废物的运输、利用和处置等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的规定。该项目固体废物要全部进行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
（五）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施工期应优化场地与道路选址、严控施工边界、规范施工工序，采取用地避让、表土集中留存、水土防护等源头管控措施，杜绝越界施工、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及土壤污染问题，最大限度降低施工生态影响。针对煤矸石堆场环境隐患，须严格落实辅助再生、生态重建的治理方案，系统开展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工作，择优选用抗逆性强的适生乡土植物，科学实施植被管护，确保植被成活率、灌木及草地复垦管护面积达标。应常态化开展边坡稳定性巡查，落实文明施工管理要求，全面消除堆场地质灾害与生态环境隐患。运营期应加强对复垦苗木、草地的管护，及时浇水、病虫害防治、补土、补种、防冻等，保证苗木及草地的成活率，认真做好养护工作将有效防止运营期水土流失的发生。

三、该项目必须符合所在地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要求后方可开工建设。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四、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五、宝清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负责组织开展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你单位应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双鸭山市宝清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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